






傳愛專線：080-905-5518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70號十樓

範例說明：各以每月1,000元（計畫一），捐贈公益機構50%為例：

(年) 10 20 30 40 50...

A. 本身萬一罹患重大疾病，先獲理賠金15.8792萬元 B. 直接身故時理賠金捐助15.8792萬元

 身故後理賠金捐助15.8792萬元，受益人亦獲賠15.8792萬元  受益人獲理賠15.8792萬元 

A. 本身萬一罹患重大疾病，先獲理賠金4.1466萬元 B. 直接身故時理賠金捐助4.1466萬元

 身故後理賠金捐助4.1466萬元，受益人亦獲賠4.1466萬元  受益人獲理賠4.1466萬元 

A. 本身萬一罹患重大疾病，先獲理賠金8.1773萬元 B. 直接身故時理賠金捐助8.1773萬元

 身故後理賠金捐助8.1773萬元，受益人亦獲賠8.1773萬元  受益人獲理賠8.1773萬元 

A. 本身萬一罹患重大疾病，先獲理賠金10.9604萬元 B. 直接身故時理賠金捐助10.9604萬元

 身故後理賠金捐助10.9604萬元，受益人亦獲賠10.9604萬元  受益人獲理賠10.9604萬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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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捐公益機構1,000元，也不過只有1,000元的資助，但透過多數人累積之

效應及保險的精神，即可產生可觀的大愛。

推動「善」念，人人都是慈善家，由受益的公益團體代為服務弱勢族群，

將服務的觸角拓展到每個角落，人人皆盡取之社會、回饋社會之責任。

培養正面的態度面對生死議題，宣揚珍惜生命、關懷他人的精神。

月繳僅需1,000元（計畫一），含捐贈及本身重大疾病暨特定傷病保障，

除自己受益外，還可指定由本身認同並支持之公益機構為受益單位。

台大保經與宏泰人壽共同推出【保單捐贈－生命傳愛專案】，深具以下內涵：

傳愛專線：080-905-5518號十樓

愛，為您服務，請洽專員：

註

1. 本專案最低金額為每月1000元（計畫一），最高為每月3000元（計畫三）。

2. 捐助公益機構之金額可隨自己之心意調整比例，不必受50%捐獻之約束。

3. 主契約有效且保險事故發生前，可申請變更捐贈比例、受益單位、受益人、

 解除捐贈等。

4. 罹患重大疾病或特定傷病後，給付保險金，重大疾病暨特定傷病附約(NDZ)

 即行終止。

5. 重大疾病（含特定傷病）共20項。

6. 本說明為重點介紹，詳細條款及內容請洽服務人員 。


